
彝族支系繁多，分布甚广，组成了庞大的彝族
丧葬文化体系。但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城市现代化
进程的加快，以科学技术与理性知识为核心的现代
性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传播，少数民族群体的
文化与心理发生异变[1]。彝族传统的丧葬文化亦不
例外。与现代化形成的冲突对立亦使彝区民众深
感困惑与焦虑。民族丧葬习俗能够系统反映该民
族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生产状况、民族心理特质、精
神世界与信仰等方面的文化内涵，是研究该民族的
直观性资料。故如何在当今为传统的彝族丧葬文
化寻得一条更好的发展路径，这一问题值得思考。
文化相对主义作为一种文化价值判断的方法和理
论，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核心观点是任何一种
文化都有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独特之处，都有其存在
的价值和尊严。因而，不同民族文化之间没有普遍
的绝对的衡量标准，一切评价标准都是相对的，对
待异文化要给予充分的尊重。本文拟从文化相对

主义视角审视彝族丧葬活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构
建一条既能保持民族性又能与当代社会发展相适
宜的彝族丧葬活动良性发展路径，并为其他传统民
族民俗文化的改革与发展提供理性的参考路径。

一、文化相对主义概述

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相对主义被普遍视为发端
于18世纪初期的意大利，其重要理论来源是西方

“相对主义”哲学传统、“文化”的观念。普罗泰戈拉
（Protagoras）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是事物存在
的尺度，也是不存在事物不存在的尺度”[2]至今脍炙
人口，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作是相对主义的简明表
述，旨在表达：并没有“神”这样一个普遍客观的尺
度存在于世上，因而万物的存在方式取决于“人”的
主观感觉。品达罗斯的阐释“习惯乃是万物的主
宰”更为具体一些，即每个民族所拥有的特定的道
德标准都纯粹是一种风俗习惯，风俗习惯无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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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来作为判断依据，所以每个民族的道德标
准只能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这一阐释与尼采的“视
角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仅仅只有一种视角性的

“看”，也仅仅只有一种视角性的“认识”[3]，意为我们
对一件事物的认识受我们的兴趣以及规范所影响，
并最终确立，因而并不存在真正客观的“真实世
界”。实际的世界往往以很不同的视角被审视，通过
这些不同的角度，人们获得“他们所看见的知识”。
当视角论与人类中的特定群体或特定现象联系在一
起时，相对主义思想的火花越发显著，这种思想可以
被理解为：我们所有的观念与理论从根基上都可以
视为地方性的文化形态，都是扎根并限定在特定时
空之中的，根本就没有不依赖任何东西的“事情的真
理”（truth of the matter）可以用来甄别它们。

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和一种文化价值判断的方法
和理论，文化相对主义始于20世纪初的美国，在德国
唯心主义思想、所处社会被民族主义思想裹挟以及
对进化论思想的批判这三重影响因素下，开创者博
厄斯指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独
特之处，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尊严。因而，不同民族
文化之间没有普遍的绝对的衡量标准，一切评价标
准都是相对的”[4]。博厄斯的学生克屡伯（A.L.
kroeber）、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梅尔维尔
赫斯科维茨（Melville.J.Herskovits）等继承并发展了其
思想，他们观点的相似点都是强调了每种文化都有
不同的形态，文化无法进行比较，只能按照自身的标
准和价值来判断，对待异国文化应当充分尊重。

二、彝族丧葬仪式概述

（一）丧葬形式
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宗教信仰、地域等多

种因素的影响下，各民族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葬法，
如火葬、土葬、水葬、天葬、腹葬等。彝族较为常见
的丧葬形式主要是火葬与土葬。
1. 火葬

彝族实行火葬历史悠久，在明清以前极为盛
行。“彝人生离不开火，死也离不开火”之说在彝人
间广为流行。《云南志校释》记“两爨及白蛮死后，三
日内埋殡，依汉法为墓，稍富室广栽杉松。蒙合及
诸乌蛮不埋葬，反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墨掩其土
壤”。《滇小记》有载：“罗婺，葬用火化”。明朝《天启
滇志》：“罗委葬用火化”。康熙云南《罗平州志》：

“鲁屋倮罗，次于黑倮罗。……丧无棺，……杠于野
焚之。”明朝郭子章《龄记》：“倮倮，酋长死，则集千
人，披甲胄，驰马若战，以锦缎鞋衣裹死者焚于野，
招魂而葬之，名曰火葬。”这说明彝族的火葬习俗由
来已久，现今大小凉山彝族的丧葬活动主要沿袭的
就是传统的火葬形式。

人去世后，由亲友找到一个火化地，多为山头
或森林附近，约一二日或几日后行事，依据所择吉
日而定。待烧尽后，按照一定的仪式，将骨灰撒至
林间。对于一些非正常死亡的，如服毒、车祸、枪杀
而死等，不论是长者还是幼者，则不能到固定的火
化地火化，一般只能火化于路下方的沟边，不撒骨
灰，只是任河流冲走，以防此事再发生。
2. 土葬

明清以后，受汉族丧葬习俗的影响，彝族逐渐
以土葬代替了传统的火葬，即以棺木盛尸，挖墓穴，
将棺木深埋其中，以土丘为标记，垒砌坟冢。但某
些彝族地区仍保留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如巍山彝
族回族自治县，在选择墓地时，较为讲究山脉的风
水方位，以真龙穴为最佳；元谋县凉山乡彝族常以

“树枝”来辨别墓地的好坏：将一株活的树枝插在选
好的地基上，如果该树枝生根发芽，且几年不枯死，
则该地为上好的墓地；元阳彝族在选好墓地后，会
有杀鸡的习俗，一次来献给墓地，表明“以向土地神
灵买过了葬身之地”。
3. 其他形式

除了常见的火葬与土葬外，某些地区还实行过
其他类型的丧葬形式。如历史上曾记载石林彝族
撒尼支系实行过陶器葬，即在人过世后，用六尺高
的坛罐，将死者放入站直，埋进土中；富民县彝族曾
实行过岩葬，把过世者的骨灰装入陶罐放入岩洞
中，其灵牌也设在岩洞里。
（二）丧葬程序

同其他民族一样，彝族在亲人去世后，也有一
套复杂烦琐的丧葬程序，尽管各彝族聚居区具体的
程序各有所差异，但总体上均包含遗体整理、发丧
与奔丧、出丧、最后还要在一定时间里举行祭祀这
几项内容。
1. 遗体整理

对于正常死亡或非正常死亡，彝族都要对其进
行遗体的整理。通常在过世前已为其穿好了寿衣，
如果是因意外去世，则要为其穿衣裤，并把死者双
腿卷曲起来，双手紧握成拳并交叉置于胸前；老人
死后，要洗净身体，全身换上新衣，并在脸上盖一块
白布；永善县彝族一般农户在人过世后，不论男女，
都会穿上民族服装和披毡，女性则会着裙装；而凉
山彝族有梳理头发并将双辫合二为一，并为其穿上
素色寿衣这样的风俗；巍山县彝族在进行遗体整理
时，则强调为死者浴体后，需换上生前最好的衣服，
然后入棺封盖；广西睦边县隆平乡彝族倮倮人在亲
人去世后，会对其进行剃头（主要是剃鬓角），然后
用柑叶煮水为其洗净全身，再换上新衣，头上缠白
布头巾，经过这番整理后，才进行入棺。总之，尽管
各地区对遗体整理的过程中会略有不同，但遗体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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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是一个必经的环节，意在使死者能干干净净进入
到另一个极乐世界中。
2. 发丧与奔丧

一般在死亡当天或者次日，治丧主家会给亲友
们报丧，亲友们会向死者家属送牛、羊、布、白锭等
礼物，以表安慰。吊唁队伍需要打枪鸣炮，并嚎哭
不止。丧家也需以打枪或者鸣炮进行回应。魏大
鸣、古振今在《川南民族调查》中叙述彝族桑章：“富
者之丧礼名曰‘做白’，是亲眷必至，以赛马、说人
命、大哭为吊。亲友送奠仪与汉人同，但以牛羊酒
为重。”；广西隆林县彝族对于五十岁以上老人的去
世尤为重视，其发丧程序更为隆重，所需费用也更
多，送葬的人少至五十人，多至四百人。来客各寨
派一支鼓乐队，通宵达旦，轮流吹打，本族的巫公念
经一直念到第二天出丧为止。虽然某些细节与重
点不尽相同，但是报丧、亲友慰问以及哭丧等是彝
族各地区在发丧与奔丧程序中必经的环节。
3. 出丧

彝族认为死亡是生命的终结，是死者告别现
世，走向另一个世界的分界线，出丧的过程赋予着
人们对死者在来世之前所寄托的期盼，表明生死异
路的区别。故出丧环节尤为繁杂。一般长者去世
后，根据推算出的吉日出丧上山火化或土葬，少则
一二天，多则七天。由毕摩或占算师算出出丧时
辰，一般多在清晨。亲友围坐在一起尽情哭泣，等
时辰一到，由儿女将遗体抬出屋外，并请毕摩进行
指路仪式，念指路经，为亡灵指路，好让其归祖。

不同地区的彝族同胞在出丧环节中仍会保留
自己的一些特色。如路南圭山彝族撒尼人在毕摩
诵经送魂后，会有“骂丧”的习惯；弥勒西山彝族阿
细人不太重视小孩和青年人的丧礼，但尤为看重老
人的丧葬，其仪式较为隆重，需作考布、备柴买盐、
杀猪牛羊等，一切准备妥当后才会出丧，并且尤为
看重姑爷的地位，会由毕摩和两位涂着怪脸、穿着
怪装的“魔鬼”（一男一女），领着几个扮演其他鬼怪
的人在棺前击鼓导路，这一套出丧仪式俗称“送阴
灯”，意在安慰逝者之魂。
4. 祭祀

许多彝族地区至今保留着许多古老的祭祀仪
式，如农业祭祀、神庙祭祀、火祭、祭祖、丧祭等。这
里主要探讨的是送灵祭与丧祭。如彝族祭祀仪式
中的毕摩念诵指路经引导亡灵归祖、“转场送灵”仪
式以及以哀牢山彝族的踩尖刀草舞、峨山彝族的花
鼓舞为代表的舞乐送灵仪式均是典型的送灵祭仪
式。在整个丧葬活动结束后，彝族还要在一定时间
里对逝者哀悼，并定期举行丧祭。如楚雄市哨区彝
族老人过世后的三天里，儿子需要每晚上到坟前烧
火，以此为死者“驱赶野兽”；满七天后要到坟上献

一次饭，满一月后各亲戚需要再献一次饭；在满三
年后，亲戚需要都来扫一次墓，至此，子孙的丧祭才
算正式告一段落。

“祖先崇拜”与“万物有灵”是彝族信仰观念的
核心[5]。综上可知，彝族丧葬活动建构着生与死这
两件人生大事，以上述丧葬形式和程序为媒介，完
成死者亡灵从现世到“神灵世界”的结构转换，从而
实现生与死的相互转换，最终指向其信仰核心，能
从不同侧面展现彝族民众的生死观与人生观。故
作为一种在一定历史、地域等情境下生成的传统知
识体系，丧葬文化是研究彝族民俗文化与民族心理
的重要素材。但现代化进程引发学者们对传统文
化的未来的担忧：少数民族是否放弃“传统文化”，
奔向主流社会之“现代文化”？[6] 在此背景下以彝族
丧葬仪式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该何去何从？如何才
能使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好的作
用？故面对现代化的强力侵袭，对彝族传统丧葬文
化的良性发展路径的思考便显得刻不容缓，是我们
抢救民族文化遗产的实际行动之一。

三、文化相对主义视角下彝族丧葬文化良性
发展的路径思考

（一）辩证看待传统民俗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一方面，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信息的

快速传播使西方文化及其背后的价值观迅速进入
国内。由于外来文化的强力来袭，在未对民族文化
深入考察与思考的前提下，只观“浮于表层”的活动
外在表现，部分国人开始觉得西方文化是先进文
化，而本民族文化是落后的糟粕，由此对不少民族
丧葬活动持以“不屑”的态度，认为这些民族传统习
俗缺少科学之理性精神，是“落后”“老土”“不科学”
的，这种对本民族文化极力否认，完全忽视该文化
活动所处历史背景与生产环境，简单地以西方的价
值体系和思想观念来“关照”中国的做法，实则是对
中国传统民族文化不自信的表现。

泰勒与斯宾塞等进化论者认为原始社会居民
在智力的发展上是幼稚落后的，通过对其差异的风
俗进行研究，研究结果似乎也证实了这种观点，而
博厄斯对此产生了质疑：观察者并不知晓当地社会
的语言文字，也鲜少深入异民族的“内在生活”，基
于此，他通过研究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发现：各
民族的智力与体力并无太大的区别，进而指出各种
族的智力都是平等的，每个民族的存在都有其理
由，每种文化对于本民族自身而言，都有其意义。
诚然，由于生产力发展的缓慢，某些民俗活动的确
呈现出一些“落后”之态，但我们应以“文化相对”目
光，客观评价它产生的原因与背景，并将具体形式
放到所属民族的历史背景与经济文化背景中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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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以一种理性的辩证立场去审视民俗活动。滇西
北小凉山与中甸等地的彝族崇尚火葬，并在死者火
化后将其骨灰撒至林间的做法与滇东北、巍山彝族
尚土葬，强调将死者骨灰埋于土地中的做法截然相
反，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由于不同的历史观念造成
的。前者受人类是大自然一部分、人与自然合一的
观念所影响，认为火化后的骨灰撒于林间是“与自
然合一”的途径；后者则是受“死者的灵魂需要有一
个寄居的处所”的观念的影响，“人死曰鬼，鬼者归
也。精气归于天，肉归于地。”，说明彝人相信只有将
骨灰埋于土中，灵魂方可升天，或才能到达彝人所期
盼的另一个世界。这两种观念的差异间接导致了不
同区域的彝人丧葬形式的区别，但最终指向的都是
对灵魂归宿的探讨。故在某种程度上，这两种形式
的差异也就可以为人所理解了。这也是以文化相对
主义审视丧葬文化的意义之所在。因此我们将彝族
的丧葬这一生活习俗用“传统”和“现代”分割开来,
只能是一种主观的意图。所以用这种简单地把传统
和现代置于两个端点相互分割的研究取向, 是不能
客观看待现存的彝族丧葬文化的。

另一方面，多元文化是近几年反复提及的一个
热点词，旨在表达多种文化共存于同一社会的现
象。学术界涌现大量声音，提出多元文化共存是当
今世界信息化、全球化、现代化的必然产物。而文
化相对论能真实表达某一民族在一定阶段其文化
存在状况，就文化本身而言，它为我们确立了多元
的文化观念。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本民族生存
环境、本民族认同方式、本民族的生理、心理特质相
互作用下形成的，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形成了该民
族独特性的文化价值。这种独特性与差异性是该
民族乃至人类整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具有独
特性的不同民族文化的多元共存共同指向了人类
整体文化的发展，形成了中华文化、人类文化的多
元性。这种多元性不断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添砖加
瓦。彝族丧葬文化历史悠久，多样的丧葬形式、繁
杂的丧葬程序以及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是彝族社
会生活和整体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
色和高度的文化研究价值。民族丧葬文化属于各
民族地方性知识系统，应当作为构建中国多元文化
必不可少的部分，中国多元文化体系的构建是国民
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将文化自信扎根于多元文
化视野中，免于被西方文化巨浪所吞噬，才能成为
对抗西方文化霸权的核心力量。在看待彝族丧葬
文化时, 扩大对其文化内核的理解，更多地从文化
的多元性来考虑，才能进行辩证取舍，树立起对民
族传统文化的深厚自信。
（二）以文化相对主义建立评价之标准与体系

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快，宗教信仰、民

族问题、文化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也日益严重。以往
在我国，尽管没有表现出十分强烈的种族中心主义
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化中心主义传统在我国历
史悠久且严重固化这一事实。基于此，才会出现人
们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民族间文化进行高低分
类，以西方“先进”的文化模式来作为评价我国传统
文化的标准和体系。将各民族大至文化这一范畴，
小至衣食住行具体事宜归到“先进”或“落后”这一
冰冷条框中，而不考虑该文化现象背后的历史经济
生产等现实因素。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小凉
山子差拉彝族村落里小孩的死亡率尤其高，当地彝
人不会为小孩专门举行火葬，一般将小孩草草埋于
会结果的树下，山里经常能看到埋小孩的地方[7]。
导致这一“落后”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家庭人口多、生
活水平低、医疗条件差等落后的经济条件，如果不
加以考察，只观表象，简单给彝族人安一个“落后”
的名号，未免有失公允。

这种现象所产生的人与人、民族与民族、文化
与文化间的冲突对立，其解决办法可基于文化相对
主义视角。博厄斯认为评价他族文化及其价值，应
站到对方的立场，不应带有观察者的主观因素：“与
异种族的不断接触会改变我们的标准，对立意识甚
至会变得微不足道。”[8] 彝族如此重视老人死后的丧
葬仪式，经遗体整理、发丧奔丧、出丧以及祭祀这几
项复杂特殊的环节，以现代化的目光审视似乎觉得
过于大费周章，但立足文化相对主义视角，站在对
方民族的立场，也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些复杂程序背
后蕴含着的彝族敬祖尊老的道德意识，即好好地把
自己的亲人或长辈送到祖先那里，使其能在此得到
永生。民族丧葬活动是其民俗文化的外在表现，博
厄斯明确表示对于风俗的了解，必须从主观的视角
与整合的原则来对其进行考察。譬如，他强调具有
文化特质的民俗活动，永远不能单从其分布上来完
全了解，这种民俗活动，或许可取决于地理与历史
的考察因素，但它逐步的发展与种族上的意义，就
它在每个地区发生的情形，与从心理学的意义上来
说，必须以心理学的调查方法来研究，亦即该民族
本身。此外，以整合的原则审视民俗活动，将赋予
其更重要的意义。即当一风俗活动被认识为连贯
一致的整体部分时，即成为可理解的了。譬如，位
于小凉山子差拉彝族村落的彝人，往往以极端的方
式对待因患麻风病和羊痫风病而去世的彝人，雷波
彝族人将患麻风病而死的人以湿牛皮裹身，带到远
离祖坟的地方草草安葬，这种风俗对于解释彝族重
灵魂的民族心理特质似乎是无意义的，但是将它置
于其文化强调家族声望、家族利益与等级持续的情
境中观察时，它的意义就显而易见了。雷波彝族人
十分讲究血统纯正，在复杂的家族关系中，血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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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正是家族地位与声望的象征，而患麻风病和羊癫
疯病被视为“血统的不纯正”，会给家族带来耻辱。
通过整合原则，研究者能够将风俗与信仰置于它们
的文化脉络中来赋予其意义。文化相对论的观点
并非要我们对特定人群的一切行为或思想全盘接
受或否定，而是通过人们与社会、环境与历史的关
联中，来评估其文化形态。这为我们建立对民族文
化评价之标准和体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三）警惕文化相对主义不是万能公式

文化相对主义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它否认了文
化的发展与同一性因素。其一：大量的资料已经充
分证明了承认进步，就必定承认落后。进步与落后
是相对的。这种有差别的现象的存在，是我们解决
民族经济、文化、教育的根本性基础。以文化相对
主义目光审视民族文化现象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使
我们以正确、平等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的生活方
式、行为举止与文化价值观念，能够意识到某些在
我们看来“落后”“卑劣”的行为并不是民族同胞生
理智力上的缺陷，而是由于自然环境、阶级剥削、生
产力水平不同、地理环境差异等社会历史条件等诸
多因素的制约造成的。因而在面临一些较为封闭
的民俗丧葬活动现象时，并非一味对这些落后现象
采取轻视的态度，或一味不承认其落后，用文化相
对主义为其辩驳，客观承认其“落后”，考量这一“落
后”现象背后的社会历史条件等因素，分清文化的
精华与糟粕，保留先进积极的文化要素，并相应制
定相关的政策，从而为该民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助
力，才是对文化相对主义的“理性应用”。

其二：文化相对主义通过强调各民族文化的
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基于该民族历史背景的独
特，从而提出了各民族文化价值不可比较的观
点。但这一观点忽略了文化的普遍性，即基于不
同民族历史背景下的文化，在其特殊性背后也能够
拥有同一性文化因素。英国心理学家迈尼·契奥
（R.Mooey-Kyrle）提出有一种普遍并且自然法道德
存在[9]。默多克（P.Murdock）甚至对人类文化的相同
因素进行了统计：世界上各民族的普遍性文化因素
有六十种以上[10]。承认不同文化间存在同一性因素
这一客观事实，是对文化相对主义提出的关于文化
不能比较的观点的理性驳斥。正是因为不同文化
间存在共同因素，因此存在比较的载体。马克思主
义认为，不同文化间其内容与形式或许各有不同，
但其本质都是基于一定的物质基础，人们对自然控
制程度的反应。故各民族的文化在价值上是充分
的。各民族在对自然的把控与对文化的创造上的
潜力是等同的，但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致
使这种潜力发挥的程度不同。故人们对自然的改
造是有先进与落后之分的，是可以比较与改造的，

故文化作为人们对自然控制程度的反应，也是可以
评价和改进的。凉山的彝族民众主要以游牧农耕
为主，故牛羊的数量很多。一九四九年前，有些家
境殷实的人家家中有老人过世，会大宰牛羊，几十
头甚至上百头都属正常，凉山彝人有谚语云：汉族
人的婚礼最隆重，彝族人的葬礼更隆重，造成这一
现象的原因之一仍是受彝人传统的敬祖尊老的观
念所致。但这种丧葬现象显然和我国现今丧葬从
简与俭的主流价值观不符，这种情况便不能再硬用
文化相对主义为其辩驳，而是应客观评价，理性思
考这种铺张的现象应被摒弃。再如云南各地分布
的彝族含有树葬、野葬、陶器葬、火葬，个别还实行
过水葬等多种形式的葬法，按文化相对主义的观
点，每种葬法都属于该民族的“内在生活”，都有其
自身独立的文化体系，故无评价的标准。但考虑到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近几年来我国耕地面积因
土葬等非农业占用的原因而大大减少，对农业的发
展造成了威胁，从而间接影响到中国的生计问题，

“火葬因其简单易行，经济节俭，能杀死细菌，防止
传染的扩散，在人口众多，耕地面积有限的中国，显
示出其优越性。”[11]针对这样的现状，几大葬法无疑
是可以进行对比并择优选择的，若再一味用文化相
对主义为各个葬法的价值辩驳，认为这是“特定群
体”中的“特定真理”，而对于这些属于“特定群体”
的“特定真理”，我们无法做出正确与错误这样非黑
即白的判定，这种做法无疑是不理智的，也无益于
民族传统文化的良性发展。

彝族是我国的大族，人口众多，分布较广，丧葬
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若对这种民俗内容与形式
不加以分辨，把文化相对主义作为一个“包治百病”
的万能公式，看似对每一种文化都给予绝对平等的
地位，人们在自我满足中，这种绝对平等反而会带来
一种朦胧的虚无感觉。在对待民族文化问题上，主
张持以维持现状的态度，看不见自己文化与先进文
化的距离，将严重阻碍人们认识的发展。

四、结语

文化相对主义肯定了民族文化的多元存在，肯
定了民族文化存在的多元现实，主张对各民族的文
化报以尊重的态度，这为我们正确看待民族间不同
文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在分析文化时，
也需时刻谨记，文化相对主义不是万能公式，不能
将任何文化形式或内容都套搬在“文化相对主义”
中，需要用批判的眼光加以思考认识。基于以上视
角，能避免我们在考察民俗文化的过程中陷入“弯
路”，能够为彝族地区的殡葬改革与民族文化决策
提供更加理性的思考路径。

（下转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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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型社会，高校从制度设计到现实逻辑应重视

辅导员成长的学术生态建设，培育他们的学术意识

和创新能力，保障其职业尊严。

1. 保障辅导员的学术权利。长期以来，过分强

调“工作实绩”的绩效考核体系价值导向，把理应充

满活力与丰富想象力的辅导员职业被定格于简单

的学生事务性工作，辅导员职业的学术性得不到重

视。在技术专业化背景下，辅导员不仅是一种职

业，更应成为一种以从业者的专业化专家化成长为

依托、为大学生享受高等教育消费创造更加优质服

务的提供者。高校应跳出传统职业观念与管理思

维的束缚，从技术专业化角度建立辅导员职业评价

体系，创造条件保障辅导员的专业化权益与学术权

利，如设置常规性的辅导员专项创新基金，鼓励他

们积极探索教育理论创新、思维方法与教育模式创

新等。对个体而言，只有当他们自身的权益得到保

障、用于学术追求，思想政治教育才能为其“生活的

第一需要”，在职业岗位上有所建树。

2. 培育辅导员自觉的学术意识。辅导员职业

地位的改善只是专业化的铺垫，技术专业化才是最

终旨归，正如《规定》（教育部43号）指出，辅导员要

“参加相关学科领域学术交流活动，参与校内外思

想政治教育课题或项目研究”，提升专业能力。高

校应以《规定》精神落实为契机创造条件，以科学理

性思维为导向培育辅导员自觉的学术意识，改善被

动专业化或形式专业化现状。首先要提升辅导员

学术研究的主体意识。专业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

育的当下职责和历史使命决定了辅导员不是简单

的学生事务工作者，而是基于经验性积累而对思想

政治教育某一领域具有一定理论探索和独到见解

的堪当大任者。从业者应勇于追求、善于思考、勤

于反思、独立探索，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发现规

律、探求有效方法，在未来专业化岗位上做到“守土

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其次要培育辅导员学

术理论思维。恩格斯曾指出，“一个民族要站在科

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9]465专业

化语境下，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

人员，绝不能只是疲于应对，理应具有较强的专业

素养与理论思维，在总结前人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经

验和反思自身工作实践基础上，从社会发展和高等

教育消费的质的提升的制高点上自觉的思考思想

政治教育发展性诉求，超越现实生活的阻抗，自觉

把自己打造成为善于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文

武双全”的思想政治教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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